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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政府辦理縣政中心路跑標準作業流程 

各校 本府 上級機關 
   

   

   

   

 

   

   

    

1.前置規劃作業 
  1.1規劃作業應掌握事項 

2.簽辦作業 
2.1簽 
2.2經費概算表 
2.3路跑程序表 

  2.4路線圖 

5.通知宣導單位 
  5.1衛生局(函) 
  5.2地檢署、警察局及       

地方稅務局(函) 

6.撰寫活動有關發言稿 
6.1縣長致詞稿 
6.2主持人致詞稿 
6.3新聞稿、廣播稿 

7.路跑當日作業 
12:00 前佈置舞臺、音   
響(廠商)及至體育場
租借器材14:00前擺置
報到處、 宣導處桌椅
15:00同仁就位完畢 

4.受理報名作業 
  4.1報名函 
  4.2各類組報名表 
  4.2彙整報名表 
  4.3發放背號 

3.工作分配會議暨實地
勘查路線 
3.1開會通知單 
3.2工作分配及駐點表 

  3.3 路線圖及注意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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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底線處，可連結附件。

      結案 
8.結束後作業 
場地復原並請廠商於下
班前撤除舞台棚架、 
借用物品歸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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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規劃作業應掌握事項 
 

一、確定辦理時間：先與縣長室確定日期，原則上預計每年 3 月 29 日下午 

二、確定辦理地點：縣府大門前廣場 

三、報 名 對 象 ：縣議會、宜蘭地方法院、宜蘭地方法院檢察署、宜蘭

縣審計室及本府暨一、二級機關員工 

四、統計報名人數：統計人數後按組別分別編號(男子甲組由 101開始；男

子乙組由 201開始；女子組由 301開始；主管組由 401

開始)，並送請廠商訂製背號(彩色底白字較顯目)，各

組需預留 5面背號。 

五、通知宣導單位：1.可洽請地檢署、衛生局、警察局辦理租稅、犯罪防

治及反貪、反毒宣導活動，並提供宣導品。2.洽詢宣

導單位可於活動中間，提供業務活動宣導時間，每單

位可準備 5-7分鐘之內容。 

六、訂製有關物品：背號、護腕、毛巾、團體獎盃、個人吊(獎)牌，請先

行比價。 

七、舞台音響、氣球拱門租用：洽秘書處庶務科了解路跑當月輪值廠商，

請廠商估價並擇日至現場勘驗場地、背幕

(500*300cm)、舞台(18*12尺*H60cm)、拱形汽球+布

條、紅布條(寄放在鈺盛)。 

八、場 地 佈 置 ：1.請廠商將舞台設置於面對縣府大門；舞台中間布幕

輸出寄放於鈺盛廣告；舞臺兩側擺放旗座，左右各 5

面縣旗；舞台前放置一張獎盃陳列桌（詳見照片）。 

盡量於當天 12點前舞台音響搭設完畢。音箱配置於縣

府大門兩側及舞台兩側。2.洽借大型計時器(宜中)。 

九、路 線 佈 置 ：當日上午先至體育場借用器材，隨車依路線及駐點沿

途插設路跑旗幟，以利路跑人員辨識。開幕前由貨車

載送工作人員至各駐守點，並請解渴處及檢查站兩站

人員確認所需物品(礦泉水、護腕)到位，如有問題請

速洽組長反應。路跑沿線如有施工，前一天應通知施

工單位管制車輛及清潔路面。 

十、主持人邀約  ：可洽請教育處推薦人員或由本處同仁擔任。 

十一、體操老師邀約  ：可洽請衛生局保健科支援運動指導員團隊，帶領

暖身操。 

十二、縣務會議頒獎：簽奉核准後，通知團體獎受獎單位頒獎時間，並於

當日拍照。 

十三、成績登錄組、裁判組：1.告知裁判務必按組分別計時，並將各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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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產製表(4組共 4張)交給成績登錄組；成績

登錄組與裁判組必須於賽前達成以上共識，

避免舛誤。＊專業用碼表：會產製出成績明

細。2.成績登錄組請準備筆電，以利即時鍵

入成績。 

十四、場地佈置組：組長應確認沿途及駐點人員之掌控及所需物品是否齊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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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簽 
 

簽  中華民國○○年○月○日 

  於 宜蘭縣政府人事處 

主旨：為辦理本縣 20XX縣政中心路跑活動一案，簽請 核示。 

說明： 

一、 為促進員工身心健康、提倡運動風氣，並配合辦理租稅、犯罪防治及

宜蘭地方法院檢察署反貪、反毒宣導活動，爰舉辦縣政中心路跑活動。 

二、 本項路跑活動自 90 年舉辦以來，深獲同仁支持，參與人數踴躍，爰

賡續辦理，有關活動內容說明如下： 

(一) 日期：本(○○○)年 3 月 29 日（星期○)下午 3 時 20 分在本府(縣

政中心)舉辦。 

(二) 參與對象：縣議會、宜蘭地方法院、宜蘭地方法院檢察署、宜蘭縣

審計室及本府暨一、二級機關員工。 

(三) 參賽組別： 

1. 男子甲組：45 歲以下(民國○年後出生)男性同仁。 

2. 男子乙組：46 歲以上(民國○年前出生)男性同仁。 

3. 主管組：科(課)長級以上主管。 

4. 女子組。 

(四) 團體組成績： 

1. 參與團體成績計算門檻：各機關(單位)報名三組以上且參賽人數

達 5 人以上，始得參與團體組之成績計算。 

2. 計分方式：各組前 15 名【個人路跑第 1 名得 15 分，第 2 名得

14 分，第 3 名得 13 分，以此類推，依次遞減】，依其所屬單位

（局處)累計作為團體成績並依排名取積分高者前三名。 

(五) 獎勵方式： 

1. 參與獎：完成全程者（即取得檢查站信物並回到終點之參賽者)

均贈與獎勵品 1 份。 

2. 優勝獎： 

(1) 獎狀：主管組、男子(甲、乙)組及女子組各組前 15 名頒發獎狀

乙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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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獎牌：主管組取前 3 名，男子(甲、乙組)及女子組取各組前 4

名，頒發獎牌一面。 

(3) 獎盃：團體組取前 3 名，頒發獎盃一座，於縣務會議中由縣長

親自頒獎表揚。 

(六) 路跑路線：由縣府前廣場－縣政南路－凱旋路－建蘭北路－建蘭南

路－凱旋路－縣政南路回到縣府前廣場，全程約 4.5 公

里（如附件）。 

(七) 給假方式：為鼓勵員工踴躍參與，是日下午參加人員擬核予公假參

加。 

三、 活動期間為因應緊急救護，需要人員擔任現場醫護工作（含救護車一

部）及道路交通秩序與安全維護，擬請衛生局、警察局派員協助。 

四、 所需經費約新台幣○○萬○○元整，擬分別由本府人事業務－人事業

務－業務費－一般事務費(○萬○元)及本府地方稅務局(○萬元)、警

察局(○萬○元)經費項下支應。 

五、 檢陳程序表、經費概算表及路線圖各乙份。 

 

擬辦：奉 核後，據以辦理，並函知宜蘭地方法院地檢署、本府地方稅務

局、警察局及衛生局協助相關事宜，並於加保時相關表件用印。 

會辦單位：主計處、秘書處、地方稅務局、衛生局、警察局(督察科) 

 

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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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經費概算表 

宜蘭縣政府「20XX縣政中心路跑活動」人事處分攤經費概算表 

項  目 單  價 數  量 合計金額 備註 

體育活動意外保險 65 500人 32,500   

檢查站信物 40 500個 20,000   

鐘點費 800 1人 800 暖身操鐘點費 

雜支 4,700  1式 4,700 

別針、文具、海報等路跑臨時性

支出(本府人事處相關經費項下

支應) 

小計     58,000   

     

宜蘭縣政府「20XX縣政中心路跑活動」警察局分攤經費概算表 

項  目 單  價 數  量 合計金額 備   註 

獎盃 2700 1組 2,700 團體組前三名 

獎牌 150 15個 2,250 
主管組前三名 

男子(甲、乙)組及女子組前四名 

獎狀 20 60張 1,200 
主管、男子(甲、乙)、女子組前

15名 

毛巾 35 500條 17,500   

佈置費 16,000  1式 16,000  

音響 6,000  1組 6,000  

礦泉水 130 30箱 3,900  

號碼布 15 500個 7,500   

小計 57,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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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政府「20XX縣政中心路跑活動」地方稅務局分攤經費概算表 

項  目 單  價 數  量 合計金額 備   註 

完成全程獎勵品 100 500人 50,000   

小計 50,000   

     

總計 165,050 

人事處相關經費支出：58,000元 

警察局相關經費支出：57,050元 

地方稅務局相關經費支出：

50,000元 



9 

日期 時間 活動內容 備註 

14：30~14：50 報到暨領取號碼牌  

14：50~14：55 宣佈注意事項及競賽規則 由活動司儀宣佈 

14：55~15：00 縣長致詞  

15：00~15：15 熱身操  

15：15~15：16 鳴槍開跑 
 

15：16~16：40 路跑時間  

16：40~16：50 頒獎預演 得獎選手 

3 月 25 日 

（星期二） 

  
 

16：50~17：00 縣長頒獎  

 

 
 

20XX縣政中心路跑活動程序表 
 
 
 
 
 
 
 
 
 
 
 
 
 
 
 
 
 
 
 
 
 
 
 
 
 
 
 

縣府府前廣場-縣政南路－凱旋路－建蘭北路－建蘭南路－凱旋路－縣政南路回 

到府前廣場，全程約 4.5公里 
 

2.3活動行程表 



10 

 
3.2工作分配表 

20XX縣政中心路跑競賽活動工作人員分配表 

主辦單位：宜蘭縣政府                         製表日期:000.00.00 
承辦單位：宜蘭縣政府人事處 
協辦單位：宜蘭地方法院檢察署、宜蘭縣政府地方稅務局、宜蘭縣政府警察局、宜蘭縣政府衛生
局 

組  別 組  長 成  員  時  間 備  註 

總指揮    全程  

司儀    
3/29 

15:30~17:30 

3/29-15:00 

本府大門 

前方廣場集合 

行政組  4人  全程  

攝影組      

裁判組  
按碼表：4人 

發號碼牌：4人 
 
3/29 

15:50~17:00 

3/29  

15:00集合 

15：50 就定位 

成績登錄組  8人  
3/29 

15:50~17:00 

3/29  

15:00集合 

15：50 就定位 

場地佈置及

拆除組 
 5人  

3/29 

09:00~17：30 
 

宣導組  
本府地方稅務局、警察局、地檢署

人員 
 
3/29 

15:00~17:30 

3/29  

15：00 就定位 

交通安全維

護組 
 

1.警察人員(駐守重要路口) 

2.各轉角處駐守人員（如后附駐守

分配表） 

 
3/29 

15:30~17:00 

3/29  

15:00集合 

15：30 就定位 

服務組  

1.報到處：4人  

3/29 

15:30~17:00 

3/29  

15:00集合 

15：30 檢查站、

解渴處就定位 

2.檢查站：2人  

3.解渴處：2人  

醫護組  衛生局人員  
3/29 

15:00~17:00 

3/29  

15:00 

集合就定位 

※全體工作人員報到時間為 3/29下午 3時在本府大前方廣場簽到後依各組分配工作就

定位。 

※3/29下午 5時活動結束完成簽退，始能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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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XX縣政中心路跑競賽活動工作人員工作項目說明 
主辦單位：宜蘭縣政府                      活動日期:000.03.29 

組  別 組  長 成  員 工作項目 

總指揮   全程活動總指揮 

司儀   
擔任開閉幕典禮、頒獎、活動流程之主持 (宣

讀相關注意事項等) 

行政組  4人 

1.各組行政工作聯繫事宜、協調所需物品、公
務車輛之商借。 

2.活動場佈置與管理。上午 10點縣府派出所拿
交通錐 

3.活動流程之掌控。 
4.接受通報各組第一名選手通過第 10 點資訊
收集。無線電或電話聯繫 

攝影組   
1. 一位隨參賽人員沿途實況照相。 
2. 一位於典禮會場及路跑終點拍攝衝刺相片。 

裁判組  
按碼表：4人 

發號碼牌：4人 

1. 一位引導縣長就定位、一位拿托盤、一位將
信號槍交縣長及收回信號槍。 

2.裁判紀錄各組參賽者之成績。 

3.參賽者跑回終點後分組依序發給名次牌。 

成 績 登 錄

組 
 8人 

1.核對裁判組發給之名次牌並登錄成績(分主
管、男甲、男乙、女組，並核計團體成績) 

2.統計各組成績填列於預先擬定之新聞稿及縣
長致詞稿。 

3.閉幕頒獎遞送獎盃及獎牌。設置 4個立牌 

場 地 佈 置

及拆除組 
 5人 

1.至體育場載運所需物品(縣旗及台階等) 

2.協助開閉幕現場佈置及撤場(含沿途之佈設)

及送還商借物品。解渴站及檢查站佈置 

宣導組  
本府地方稅務局、警察

局及地檢署人員 

1.宣導活動進行、資料及宣導品之發放。 

2.宣導品發放以不排隊為原則。 

交 通 安 全

維護組 
 

1.警察人員(駐守重要

路口) 

2.各轉角處駐守人員

（如后附駐守分配

表） 

1.前導車引導。警車(一位)、小貨卡(一位) 

2.管制路段交通錐之放置（回收）及重要路口、

轉角處人員駐守。 

3.路跑路線指引、交通管制及安全之維護（選

手優先通行）。 

服務組  

1.報到處 

1.各單位已領取號碼布者，是日可派代表報

到，並通知繳回稅務局之回收租稅宣導問卷。 

2.未事先領取號碼布之參賽者，現場報到時併

同發放號碼布，並發放及回收租稅宣導問卷。 

2檢查站 
參賽選手通過檢查站時發放護腕1只(由參加者

自行保管)，以做為全程參與之辨識。 

3.解渴處 

1.將礦泉水倒於杯內，由選手者自行取用。 

2.協助置放空杯垃圾桶及周圍環境之清潔維

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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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護組  衛生局人員 

1.派遣 2 名醫護人員及 1 醫護車隨路跑隊伍之

後前進。 

2.緊急突發狀況人員之後送。 

※各組應注意事項： 

 

行政組 

1. 事前於發放背號時即提醒參賽人員務必別於胸前 
2. 訂製 1條終點衝刺布條(字樣:縣政中心路跑，材質類似背號，可每年使用) 

3. 預先將各項計分表及新聞稿等儲存於筆電，供成績登錄組使用。 

4. 徵詢各宣導單位或衛生局有無宣導活動，可利用中場時間至舞臺進行宣導，每 
單位以 5-7分為原則。 

5. 借用物品(如附件)。 

攝影組 
應拍照存檔之內容：沿途實況照相、終點衝刺照片、首長鳴槍、縣長衝刺照、縣長
頒獎照及會場場景。 

裁判組 若三長有全程參與路跑，請紀錄其成績秒數。 

成 績 登 錄

組 

配發筆電，成績登錄務求快速正確，個人組現場頒贈，請把握於各組前 15 名回到
終點後，可立即掌握各組前 4 名(主管前 3 名)，以利頒獎預演，並於 10 分鐘內計
算出團體成績，以利司儀宣佈。 

場 地 佈 置

及拆除組 

1.至體育場載運所需物品(縣旗及台階等) 

2.協助開閉幕現場佈置及撤場(含沿途之佈設)及送還商借物品。解渴站及檢查站佈

置 

交 通 安 全

維護組 

各駐點人員於會場統一集合，由小貨車載至定點執勤，結束後請協助撤除沿線旗桿

及布置並放回車上，自行步行返回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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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XX縣政中心路跑活動工作人員(駐守分配表) 

分配工作 

服務單位 職稱 姓名 
駐點人員 

1    (樹下) 

2 
  

 (往人事處階梯入口

處) 

3    (議會停車場出入口)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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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路跑路線圖及注意事項 

※確認當日沿線路面乾淨，無大型貨車出入。 

※開幕前由貨車載送工作人員至各駐守點，並請解渴處(礦泉水)及檢查站(護腕)兩

站人員確認所需物品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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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報名函 

簽  中華民國○○年○月○日 

  於 人事處 

 

主旨：檢送本府「20XX 縣政中心路跑活動」各組報名表、程序表及

路線圖各 1 份，請轉知所屬員工踴躍參加，請 查照。 

 

說明： 

一、 為促進員工身心健康、提倡運動風氣及培養團隊精神，並配合

辦理租稅、犯罪防治及宜蘭地方法院檢察署反貪、反毒活動宣

導，特舉辦「20XX 縣政中心路跑活動」。 

二、 報到時間：000 年 3 月 29 日（星期○）下午 3 時 20 分。 

三、 參與對象：縣議會、宜蘭地方法院、宜蘭地方法院檢察署、宜

蘭縣審計室及本府暨一、二級機關員工。 

四、 路跑路線：由縣府前廣場－縣政南路－凱旋路－建蘭北路－建

蘭南路－凱旋路－縣政南路回到縣府前廣場，全程約 4.5 公里

（如附件）。 

五、 參賽組別： 

(一) 男子甲組：45 歲以下(民國○年後出生)男性同仁。 

(二) 男子乙組：46 歲以上(民國○年前出生)男性同仁。 

(三) 主管組：科(課)長級以上主管。 

(四) 女子組。 

六、 以上報名後不得因任何理由找人冒名頂替，一經發現後取消參

賽資格。 

七、 團體組成績： 

(一) 參與團體成績計算門檻：各機關(單位)報名三組以上且參賽人

數達 5 人以上，始得參與團體組之成績計算。 

(二) 計分方式：各組前 15 名【個人路跑第 1 名得 15 分，第 2 名

得 14 分，第 3 名得 13 分，以此類推，依次遞減】，依其所屬

單位（局處)累計作為團體成績並依排名取積分高者前三名。 

八、 獎勵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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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參與獎：完成全程者（即取得檢查站信物並回到終點之參賽

者)均贈與獎勵品 1 份。 

(二) 優勝獎： 

1. 獎狀：主管組、男子(甲、乙)組及女子組各組前 15 名頒

發獎狀乙紙。 

2. 獎牌：主管組取前 3 名，男子(甲、乙組)及女子組取各組

前 4 名，頒發獎牌一面。 

3. 獎盃：團體組取前 3 名，頒發獎盃一座，於縣務會議中由

縣長親自頒獎表揚。 

九、 報名方式：自即日起至 3 月 22 日止。報名表請於 22 日下班前

將紙本核章後掃描，一併連同電子檔(免備文)email 至

00000000@mail.e-land.gov.tw，以利彙整。 

十、 為鼓勵員工踴躍參與，是日下午參加人員核予公假登記。 

 

正本： 

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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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報名表 
 

20XX 縣政中心路跑活動 主管組 報名表 

序號 科（課）別 職  稱 姓  名 出生日期 身分證字號 備   註 

              

              

              

              

              

              

              

              

              

              

              

承辦人   科(課)長   單位主管 

聯絡電話      

＊主管組：科(課)長級以上主管。 

※以上報名後不得因任何理由找人冒名頂替，一經發現後取消參賽資格。 

＊報名表請依各組分別填報，報名表請於 22日下班前將紙本核章後掃描，一併連同電子檔(免備

文)email寄回 00000000@mail.e-land.gov.tw，以利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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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衛生局函 

簽  中華民國○○年○月○日 

  於 人事處 

 

主旨：本府訂於本(000)年 3月 29日(星期○)下午 2時 30分，辦理

20XX縣政中心暨園區路跑活動(附程序表乙份)，活動期間請

惠予配合辦理事項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 為因應緊急救護需要，請貴局派員(含救護車一部)擔任現場醫

護工作。報到時間：000年 3月 29日（星期○）下午 3時 20

分。 

二、 為本次路跑選手賽前暖身之需，請指派運動指導員或暖身操老

師若干名到場帶領展示暖身操。 

 

正本：衛生局 

副本：人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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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警察局函 

簽  中華民國○○年○月○日 

  於 人事處 

 

主旨：本府訂於本(000)年 3月 29日(星期○)下午 3時 20分，辦理

20XX縣政中心路跑活動，檢附路線圖及程序表各乙份，請派

員於活動期間協助道路交通指揮及安全維護，請查照。 

 

正本：警察局交通隊 

副本：人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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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稅務局函 

簽  中華民國○○年○月○日 

  於 人事處 

 

主旨：本府訂於本(000)年 3月 29日(星期○)下午 3時 20
分，辦理 20XX縣政中心路跑活動(附程序表乙份)，

請配合辦理「反貪及反毒宣導」、「犯罪防治宣導」、「租

稅宣導」，請 查照。 

 

正本：稅務局、地檢署、衛生局、警察局 

副本：人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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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縣長致詞參考稿 

 

各位參賽選手大家好！ 

 首先歡迎大家參加一年一度的縣政中心路跑活動，「20XX

縣政中心路跑活動」今年已經舉辦第○屆，本活動的目的除

了鍛鍊身體之外，也希望把這個活動當成縣政中心的年度盛

會，並藉此機會讓平時忙於公務的各機關同仁，能透過路跑

活動的交流機會，增進彼此間之聯繫與情誼。 

本項路跑活動歷屆報名人數都多達 000人，顯示同仁對於縣

政中心路跑活動有一定程度的認同，健康有活力的員工是縣

政推動的重要資產，而適度並持之以恆的運動，則是維持健

康的不二法門。路跑活動只是拋磚引玉，希望帶動並鼓勵同

仁，利用公餘時間多多走出戶外運動。 

最後，希望大家在運動之餘更要注意安全，以輕鬆愉快的心

情在風景優美的縣政中心盡情享受運動的樂趣，並祝福大家

有個健康又愉快的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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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主持人致詞參考稿 

 

  各位來賓、參賽選手、裁判及各組工作夥伴大家午安，20XX

縣政中心路跑活動即將開始，請各單位依順序將參賽隊伍帶

到舞台前，由左到右排列，首先在我左邊第 1列的是建設處、

財政處、秘書處，第 2列地政處、勞工處，第 3列農業處、

工商旅遊處、教育處、政風處及民政處，第 4 列工務處(請

排成 2 排)，第 5 列文化局，第 6 列地方稅務局，第 7 列衛

生局(衛生局參賽人員請排成 2 排)、第 8 列環保局及地檢

署，第 9列警察局(警察局人數比較多，請排成 4排)，第 10

列計畫處、礁溪戶政、羅東戶政、體育場、宜蘭地政、羅東

地政及漁業管理所人員。 

  請參賽選手預作暖身準備，裁判及各組工作人員並請就工

作崗位。以下幾點事項，請參賽選手注意： 

1. 本年度路跑活動分為主管組、男子甲組、男子乙組及女

子組四組，依據比賽規則各組前 15名均頒發獎狀乙紙，

獎狀於活動結束後一星期寄送服務單位轉贈;另個人男

子甲組、男子乙組、女子組各取前四名，主管組取前三

名，比賽後於現場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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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團體組：各機關(單位)報名三組以上且參賽人數達 5人

以上，始得參與團體組之成績計算。計分方式以個人男

子甲組、男子乙組、女子組及主管組前 15 名成績分別

累計做為團體成績，請拿到號碼牌選手，「務必」持裁

判核發號碼牌至團體組成績登記處，號碼牌遺失者成績

將不列入計算，團體組獎盃另於本府縣務會議中頒發。 

3.  路跑活動隊伍前會有一部警車及前導車引導選手，沿途

並有路線標示，請各位選手依指示路線前進，勿穿越草

坪，也請勿走捷徑，各路口有警察及工作人員，維護選

手安全，另活動中如有任何身體不適者，請即時反應，

隨行救護車上醫護人員將會就近照護。 

4.  為補充選手水分，中途設有解渴處，歡迎取用。回程經

過檢查站時，請記得拿取運動護腕並自行配戴，在終點

處出示護腕即可領取精美紀念品。 

5.  最後提醒各位選手在抵達終點後請稍作休息，參加個人

男子甲組、男子乙組、女子組及主管組頒獎典禮。 

6.  接著讓我們以最熱情掌聲歡迎○○為我們致詞（15：40） 

7.  請○○和○○老師來帶領我們熱身操暖身準備。（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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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8.  20XX縣政中心路跑活動開始，恭請○○鳴槍（15：50） 

9.  各位選手請注意，頒獎典禮即將於 16點 40分舉行頒獎

預演。 

10. 各位選手請注意，頒獎典禮即將於 16點 50分開始。 

11. 20XX縣政中心路跑活動頒獎典禮開始： 

頒發：個人男子甲組第一名為○○○                  ，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恭請○○為我們頒獎。恭喜以上優勝選手，也謝謝頒獎人。 

頒發：個人男子乙組第一名為                  ，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恭請○○為我們頒獎。恭喜以上優勝選手，也謝謝頒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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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發：個人女子組第一名為                  ，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恭請○○為我們頒獎。恭喜以上優勝選手。也謝謝頒獎人。 

頒發：個人主管組第一名為                  ， 

第二名 

第三名 

11、本次 20XX 縣政中心路跑活動到此圓滿結束，再次感謝

大家的熱情參與！明年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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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新聞稿 
   

宜蘭縣政府 20XX 縣政中心路跑活動已於本(3)月 29 日

下午辦理完竣。 

  縣政府人事處表示，本次活動由○○率領一級主管參

加，活動共分 4 組，主管組計有 66 人參加；個人男子組計

有 184人參加；個人女子組計有 160人參加，總計有 412人

參賽。本次比賽優勝隊伍及選手分別為團體賽冠軍○○○，

亞軍○○○，季軍○○○；主管組第 1名為○○○，第 2名

為○○○，第 3名為○○○；個人男子甲組第 1名為○○○，

第 2名為○○○，第 3名為○○○，第 4名為○○○；個人

男子乙組第 1名為○○○，第 2名為○○○，第 3 名為○○

○，第 4 名為○○○，而女子個人組第 1 名為○○○，第 2

名為○○○，第 3名為○○○，第 4名為○○○。 

  另縣府亦表示，20XX縣政中心路跑雖已落幕，但舉辦該

活動的目的在於拋磚引玉鼓勵員工從事正當休閒活動，並藉

以促進各機關同仁間聯誼，以達成凝聚團隊向心力，共創幸

福、健康宜蘭。 

 
承辦人               科長                主管 

 

 



27 

廣 播 稿 

 

廣播時間： 

一、3月 29日下午 1時 30分 

二、3月 29日下午 2時 50分。 

 

 人事處報告                       

本府訂於今天下午舉行 20XX 縣政中心路跑活動，請參

賽選手於 3點 20分前至縣府大門口報到集合，參加賽前有

氧熱身操。 

 

此致 

秘書處 

 

 

 

 

 

人事處                    敬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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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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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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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材 

 

 

＊聯絡窗口：  
 

 

 
 

 

 
 

 

 
 

 

 
 

 

 

簽  中華民國○○年○月○日 

  於 人事處 

 

體育場 數量 教育處 數量 工旅處 數量 馬賽國

小 

數量 

旗座 20 碼表  對講機  大型計

時器 

1 

旗頭 20 裁判      

旗杆 20       

發令槍 2       

發令台 1       

發令炮 3       

頒獎台 3       

大榔頭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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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為 20XX 縣政中心路跑活動團體組優勝機關(單位)，

擬訂於4月○日(星期二)縣務會議時頒獎，簽請核示。 
說明：本府縣政中心路跑活動業於 3 月 29 日辦理完竣，團

體成績以各機關(單位)報名三組以上且參賽人數達 5

人以上，始得參與團體成績計算，團體冠軍為○○
○、亞軍○○○、季軍○○○。 

擬辦：奉  核可後，請秘書處列入 4月○日縣務會議議程。 

 
會辦單位： 

秘書處 

決行： 


